
 ( 一 )

會議記錄 S T D C  1 / 2 0 0 8  

 
沙田區議會  

二零 零八年 度第一次會議記錄  

 
會議日期：二零 零八年一月三日  
時   間 ： 下午三時  
地   點 ： 沙 田政府合署四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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列席者  職  銜  
許國新先生  沙田民政事務助理專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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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區議會 ) 1  

 
 
 



 ( 三 )

列席者  職  銜  
楊凱欣女士  沙田民政事務處一級行政主任  

(區議會 )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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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克出席者   
鄭則文議員  (另有會議 )  
蕭顯航議員  (外出離港 )註 1  

 
 
 

   負責人  

 歡 迎 詞  

 
  

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黎 志 華 先 生 歡 迎 各 議 員 出 席 新

一 屆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第 一 次 會 議 ， 並 希 望 新 一屆 區
議會與各政府部門合作無間，共同為沙田區創造和諧社

區 。 他 表 示 ， 是 次 會 議 是 根 據 《 區 議 會 條 例 》 (第 5 4 7
章 )第 6 2 ( 1 )至 ( 4 )條召開，目的是遵照該條例附表 5 所訂
的程序，選出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。他會主持今次會議

直至新一屆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選出為止。  

  

    
 2 .  他 表 示 秘 書 處 在 會 議 前 收 到 鄭 則 文 議 員 的 請 假 申

請。由於議員的請假申請是由區議會按照《沙田區議會

常 規 》 (常 規 )審 批 ， 他 建 議 通 過 常 規 後 才 處理 鄭 則文 議

員的請假申請。  

  

  
 
 
 

  

 註 1
蕭 顯 航 議 員 的 請 假 申 請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一 月 三 日 前 遞 交 至 區

議 會 秘 書 處 ， 但 秘 書 處 未 有 即 時 處 理 ， 以 致 有 關 請 假 申 請

於 沙 田 區 議 會 二 零 零 八 年 一 月 十 一 日 第 二 次 會 議 獲 確 認 。  

  

    



 ( 四 )

   負責人  

 選 舉 區 議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   
    
 3 .  黎 志 華 先 生 表 示 區 議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選 舉 程 序

是根據《區議會條例》 (第 5 4 7 章 )附表 5 進行，即區議

會主席及副主席須從現任區議員選出，以及提名須以書

面作出，獲提名的議員必須獲最少一名其他議員提名，

而 提 名 表 格 必 須 有 最 少 兩 名 其 他 議 員 以 附 議 者 身 分 簽

署。秘書處於較早前已把提名表格交給各議員。  

  

    
 4 .  黎志華先生表示直至會議前，秘書處只收到一份區

議會主席提名：   
  

    
 候選人  提名人  和議人    

 韋國洪議員  何厚祥議員  彭長緯議員    
   陳盧燕冰議員  

 
  

 由於席上並無其他提名，他宣布區議會主席的提名即時

截 止 ， 並 由 韋 國 洪 議 員 自 動 當 選 新 一 屆 沙 田 區 議 會 主

席。  

  

    
 5 .  黎 志 華 先 生 表 示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的 選 舉 程 序 和 區 議

會主席相同。在會議前，秘書處只收到一份區議會副主

席提名：  

  

      
 候選人  提名人  和議人    

 彭長緯議員  韋國洪議員  何厚祥議員    
   黃戊娣議員  

 
  

 由 於 席 上 並 無 其 他 提 名 ， 他 宣 布 副 主 席 的 提 名 即 時 截

止 ， 並 由 彭 長 緯 議 員 自 動 當 選 新 一 屆 沙 田 區 議 會 副 主

席。  

  

  
 

  



 ( 五 )

   負責人  

 6 .  黎志華先生表示《區議會條例》(第 5 4 7 章 )第 6 9  ( 1 )  
條 訂 明 區 議 會 秘 書 須 由 公 職 人 員 擔 任 ， 並 由 區 議 會 委

任。如大會同意，區議會秘書一職將由沙田民政事務處

高 級 行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出 任 。 大 會 同 意 委 任 沙 田 民政 事
務 處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梁 阮 潔 明 女 士 為 區 議 會 秘

書。  

  

    
 7 .  黎 志 華 先 生 邀 請 區 議 會 主 席 韋 國 洪 議 員 繼 續 主 持

會議。  
  

    
 8 .  主席表示能再次當選新一屆區議會主席，全賴各位

議員支持，他請議員日後支持各委員會的工作。為使區

議會的運作更有效率，主席表示除了緊急、特殊及警政

事宜，因只有部分議員會參與沙田區撲滅罪行委員會的

工作，會在區議會大會上討論，其他行常提問應交由區

議會轄下個別委員會處理。他請各議員逐一自我介紹。  

  

    
 (林大輝博士此時抵達。 )    
    
 9 .  主 席 表 示 上 屆 區 議 會 及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座 位 安 排 是

按議員的團體組別分組編配，他徵詢大會是否同意沿用

上 屆 會 議 的 座 位 編 排 方 法 。 程 張 迎 議 員 支 持 主 席 的 建

議。大會一致通過有關建議。  

  

    
 (盧偉國博士此時抵達。 )    
    
 討 論 事 項    
    
 區 議 會 規 則 及 指 引  

(文件 S T D C  1 / 2 0 0 8 )  
  

    
 1 0 .  主 席表 示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民 政 署 )將 發 出 區 議 會 常 規
範本和撥款運用守則供十八區區議會參考，秘書處稍後

  



 ( 六 )

   負責人  
會參考民政署的指引，修訂文件第 1  ( a )至 ( c )段的指引和
常規，然後提交區議會考慮。在新的會議常規及有關規

則 /指引生效前，區議會將按現行規則和指引運作。  

    
 11 .  主席請大會考慮是否同意通過文件第 3 段的建議，
即在新的會議常規及有關規則 /指引生效前，區議會會按
現行規則及指引運作。大會一致通過文件 S T D C  1 / 2 0 0 8。 

  

    
 區 議 員 請 假 申 請    
    
 1 2 .  主席表示，秘書處在會議前接獲鄭則文議員的書面
請假申請。大會通過上述請假申請。  

  

    
 成 立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 

(文件 S T D C  2 / 2 0 0 8 )  

 
1 3 .  主席表示在參考上屆區議會的運作、先導計劃的推

行、區議會新增職能及擴大撥款涵蓋範圍後，他請大會

考慮通過：  

 
( a )  沿用上屆區議會所設立的六個委員會，並加設地區

設施管理委員會；以及  

 
( b )  各 委 員 會 任 期 由 二 零 零 八 年 一 月 三 日 至 二 零 一 一

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及 各 委 員 會 建 議 的 職 權 範 圍 (附
件 I - V I I )。  

  

    
 1 4 .  盧偉國博士贊成設立七個委員會，以應付區議會參

與管理部分地區設施的新增職能。他認為地區設施管理

委員會除負責審批撥款及釐定工程優先次序外，職權範

圍亦應包括監督或參與工程。  

  

  
 

  



 ( 七 )

   負責人  

 1 5 .  何厚祥議員認同盧偉國博士的意見。他知悉民政署

將於一月八日及九日舉行區議會工作簡介會。由於地區

設施管理委員會為新成立委員會，他認為議員出席簡介

會後，日後可按需要修訂上述委員會的職權範疇。  

  

    
 1 6 .  主席表示如運作上有需要，各委員會可於日後建議
修改其職權範疇。大會一致通過文件第 6 段的建議，包
括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一 月 十 一 日 區 議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選 舉 各

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。他表示秘書處會於會後向各區議

員派發委員會主席 /副主席提名表格，提名期由一月三日
至一月九日。他請議員於一月九日前把提名表格交回秘

書處。  

  

    
 二 零 零 八 年 度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日 期  

(修訂文件 S T D C  3 / 2 0 0 8 )  

 
1 7 .  大會一致通過修訂文件 S T D C  3 / 2 0 0 8。  

  

    
 沙 田 區 議 會 最 新 財 政 情 況  

(文件 S T D C  4 / 2 0 0 8 )  

 
1 8 .  主 席 請 大 會 確 認 文 件 附 錄 I I 所 載 的 社 區 活 動 撥 款
申 請 ， 以 便 有 關 團 體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一 月 至 三 月 舉 辦 活

動。另外，新一屆區議會在 2 0 0 7 / 0 8 財政年 度可用撥款

為 1 , 11 6 , 8 1 5 元。  

  

    
 1 9 .  黎志華先生補充，上述文件主要向大會滙報區議會

的最新財政狀況，文件附錄 I I 所列的社區活動撥款申請

已於上屆區議會獲初步審批。由於活動將在二零 零八年

首季舉辦，故需要新一屆區議會確認有關活動的撥款申

請。  

  

  
 

  



 ( 八 )

   負責人  

 2 0 .  陳 業 文 議 員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須 就 附 錄 I I 所 列 的 社 區

活動撥款申請申報利益。  
  

    
 2 1 .  主席表示，如議員認為在某一項撥款申請上有利益

衝突，須作出申報。  
  

    
 2 2 .  黎 志 華 先 生 表 示 議 員 就 個 別 社 區 活 動 撥 款 申 請 申

報利益是既定程序，如有需要，可於會後向秘書處提交

利益申報，以便存檔。如議員希望否決附錄 I I 所載的任
何一項撥款申請，可在會上提出。  

  

    
 2 3 .  大會一致通過文件 S T D C  4 / 2 0 0 8。    
    
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聘 任 合 約 員 工  

(文件 S T D C  5 / 2 0 0 8 )  
  

    
 2 4 .  主席請大會考慮通過文件 S T D C  5 / 2 0 0 8 第 4 段有關
聘任合約員工建議和附件 I I 所載的撥款申請，以及區議
會儲備流用安排。  

  

    
 2 5 .  黎志華先生表示現時秘書處共有 7 位行政主任為區

議 會 提 供 行 政 支 援 。 由 於 沙 田 區 議 會 是 全 港 最 大 區 議

會，上屆共成立 了 六個委員會及 2 7 個工作小組，因此
對在秘書工作、行政支援及推行社區活動方面的人力資

源需求甚大。上屆區議會亦聘用了 6 名合約員工，包括
4 名項目統籌及 2 名社區服務幹事，負責工作小組的工
作及推行大型社區活動。由於今屆區議會獲新增職能和

額外撥款，預計新一年區議會的工作量會增加，故建議

聘任 1 0 個合約員工，主要負責工作小組的秘書工作及
籌 備 區 議 會 /委 員 會 /工 作 小 組 的 活 動 ， 合 約 期 為 1 3 個
月，即由二零 零八年三月至二零 零九年三月。由於現行

6 位合約員工的合約將於二零 零八年二月底屆滿，秘書

處須盡快展開公開招聘工作，以配合本屆區議會運作。

  



 ( 九 )

   負責人  
根據民政署合約員工新指引，區議會可為合約員工提供

三年聘任合約，但基於合約期間員工不能獲得加薪，故

建議採納一年合約安排。如有關合約員工表現良好，將

獲得續約及按巿場情況調整薪金，希望此舉有助挽留合

約員工。  

    
 2 6 .  陳國添議員支持文件 S T D C  5 / 2 0 0 8 的建議，並提出
明年應預留足夠時間檢討合約員工的聘用，讓他們盡早

知道自己的去留。  

  

    
 2 7 .  盧 偉 國 博 士 表 示 建 議 增 設 的 行 政 助 理 職 級 是 一 大

改善，既提升學歷要求及薪酬，亦給予合適的同事晉升

機會。  

  

    
 2 8 .  黃澤標議員詢問為何撥款申請要預留 年假薪酬，並

指有關支出應包括在預留薪金內。秘書回應，預留款項

主 要 是 支 付 合 約 員 工 在 合 同 完 結 後 剩 餘 有 薪 年 假 的 開

支。  

  

    
 2 9 .  李 子 榮 議 員 表 示 由 於 各 委 員 會 對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的

數目及運作仍未有定案，在人手方面應彈性處理。他預

計今屆成立的工作小組在模式及數目上均有所改動，以

配合實際需要。  

  

    
 3 0 .  方 玉 輝 議 員 表 示 去 屆 他 出 任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主
席時，轄下工作小組成員人數 不斷膨脹，由於未有常規

規管，令秘書處幹事增加不少工作。他建議在新的會議

常規加入條文，如成員缺席工作小組會議達一定次數，

便應取消他們的資格。  

  

    
 3 1 .  何 厚 祥 議 員 詢 問 剛 才 提 及 的 工 作 小 組 數 目 上 限 的

建議是否必須嚴格執行。他擔心此建議會影響委員會的

運作。  

  

  
 

  



 ( 十 )

   負責人  
 3 2 .  黎志華先生回應：  

 
( a )  區議會剛通過成立七個委員會，而去屆每個委員會

均成立工作小組推行其工作及社區活動。今屆區議

會的運作相信會採納相同模式，各委員會第一次會

議亦會討論成立工作小組事宜。民政署剛發出區議

會會議常規範本，供十八個區議會參考，並建議區

議 會 轄 下 各 委 員 會 設 立 不 多 於 三 個 常 設 工 作 小

組，目的是理順工作上的安排；  
 
( b )  民 政 署 發 出 的 新 一 屆 區 議 會 會 議 常 規 範 本 主 要 供
十八個區議會參考，各區議會可因應個別的運作情

況酌情採納適用的部分及制定會議常規。秘書處會

依 據 範 本 及 去 屆 議 會 的 運 行 經 驗 ， 擬 備 新 會 議 常

規，然後提交區議會考慮；以及  
 
( c )  如議員認為新會議常規須作修訂，日後可配合區議
會運作或區內實際需要的制定。民政署制定的範本

主要為十八個區議會提供指引及機制，讓區議會和

政 府 部 門 在 合 作 上 取 得 默 契 ， 推 行 工 作 時 更 加 暢

順。如個別委員會成立太多工作小組，基於人手限

制，對委員會、政府部門及區議會秘書處運作會產

生負面影響。區議會可積極考慮接納民政署建議的

工作小組上限，如運作上有需要及遇上特殊情況，

區議會及委員會可增設非常設工作小組。  

  

    
 3 3 .  陳 盧 燕 冰 議 員 認 同 黎 志 華 先 生 的 建 議 及 贊 成 通 過

文件 S T D C  5 / 2 0 0 8。她表示可在各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
再作討論，因應需要成立工作小組，以免設立 不必要的

工作小組而浪費資源。  

  

    
 3 4 .  梁志偉議員表示最近獲邀參與民政署焦點小組，討

論區議會運作。討論事項包括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增選

委員人數 不可超過區議會議員總數、開會時限、法定人

數及撰寫會議記錄形式，但未曾提及工作小組的上限。  

  



 ( 十一 )

   負責人  

 3 5 .  主 席 表 示 有 關 區 議 會 會 議 常 規 可 待 秘 書 處 提 交 建
議 後 再 詳 細 討 論 。 他 請 大 會 考 慮 是 否 通 過 文 件 S T D C  
5 / 2 0 0 8。大會一致通過上述文件。  

  

    
 區 議 員 會 見 市 民 計 劃  

(文件 S T D C  6 / 2 0 0 8 )  
  

    
 3 6 .  大會一致通過文件 S T D C  6 / 2 0 0 8。    
    
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  
    
 3 7 .  主 席 宣 布 下 次 會 議 將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一 月 十 一 日 (星
期五 )下午二時三十分舉行。  

  

    
 3 8 .  會議於下午三時五十分結束。    

 
 
 
 
 
 
 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 

 S T D C  1 3 / 1 5 / 1 5 / 1  
 
 
 
 
 
 
二零 零八年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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